
!""# 年 $% 月 & 日起施行的!專利法"#下稱新專利法$第

二十七條規定%&申請外觀設計專利的’應當 提交請求書(該外

觀設計圖片或者照片以及對該外觀設計的簡要説明等文件) *

可見’在新!專利法"實施 後’外觀設計的簡要説明已經成爲申

請外觀設計的必要文件) !%&% 年 ! 月 & 日實施的!專利法實施

細則"#下稱新專利法實施細則$第二十九條對其內容作了明確

規定%&外觀設計的簡要説明應當包括下列內容%#一$外觀設計

産品的名稱+#二$外觀設計産品的用途+#三$外觀設 計的設計

要點+#四$指定一幅最能表明設計要點的圖片或者照片) 請求

保護色彩或者省略視圖的’應當在簡要説明中寫明) *!%&% 年

!審查指南" 還在外觀設計初步審查部分對上述各項的撰寫要

求作了更詳細的規定) 鑒於申請人對其申請的外觀設計應有充

分的瞭解’ 依據上述規定撰寫簡要説明似 乎應該不是 什 麽 難

事) 然而’新!專利法"第五十九條規定了簡要説明可以用於解

釋圖片或者照片所表示的該産品的外觀設計’由此帶來的簡要

説明對確定外觀設計保 護範圍的可能影響及其在外觀設 計 確

權和侵權程序中的作用’成爲業界廣爲關注’需要分析和討論

的問題)

在討論這一問題之前’首先需要明確外觀設計簡要説明的

法律地位) 新!專利法"第五十九條規定%&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專

利權的保護範圍以其權利要求的內容爲準’説明書及附圖可以

用以解釋權利要求) 外觀設計專利權的保護範圍以表示在圖片

或者照片中的該産品的外觀設計爲準’簡要説明可以用於解釋

圖片或者照片所表示的該産品的外觀設計) *由此可知’外觀設

計的授權圖片或者照片的地位可類比於 發明和實用新型 的 權

利要求’外觀設計的簡要説明可類比於發明和實用新型的説明

書及附圖) 外觀設計專利的保護範圍由授權圖片顯示的産品的

外觀設計決定’外觀設計簡要説明僅在必要時對外觀設計專利

的保護範圍起輔助的解釋作用) 那麽’外觀設計簡要説明在何

種情况下可以解釋外觀設計’如何解釋以及这种解释對外觀設

計保護範圍將産生何種影響, 筆者嘗試從外觀設計簡要説明所

包含的幾項內容進行逐一分析%

#一$産品名稱) 我國外觀設計專利必須以産品爲載體’保

護的是産品的外觀設計) 産品名稱與授權圖片一起限定外觀設

計的保護範圍’一項外觀設計專利的保護範圍涵蓋了相同和相

近似種類的所有相同或者近似的外觀設計) 因此’同樣的外觀

設計授權圖片’産品名稱爲&汽車*或者&玩具汽車*的保護範圍

顯然是不一樣的) 不過’由於簡要説明中的産品名稱必須與申

請外觀設計時提交的請求書中的産品名稱一致’因此修改前後

的!專利法"關於産品 名稱對外觀設計保護範圍的限定實際上

並無變化)

#二$産品的用途) 請求書並不記載産品的用途’産品的用

途也不一定能由授權圖片或者照片直接地毫無歧義地確定’因

此簡要 説明中記載的産品用途就成爲確定授權 外觀設計 用 途

的重要依據) 産品的用途決定了産品的種類’而産品種類相同

或者相近似旣是外觀設計確權時相近似性比較的基礎’也是判

斷外觀設計是否侵權的前提’因此産品的用途影響着外觀設計

專利的保護範圍’也限定了授權外觀設計的現有設計範圍和被

控侵權的産品種類) 鑒於申請人對産品的用途應該有準確客觀

的瞭解’因此在不和授權外觀設計的圖片或者照片相矛盾的情

况下’簡要説明記載的産品的用途無論在專利確權還是專利侵

權程序中都應該予以確認)

#三$設計要點) 設計要點是指授權外觀設計與現有設計相

比的主要區別) 値得注意的是’對於同一外觀設計’由不同人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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撰寫外觀設計簡要説明!由於其認定的現 有設計的不同!其 描

述的設計要點也可能各不相同" 例如!下圖中飲料瓶的外觀設

計 專利相對於其右側的各現有設計而言! 其 不同點 就 不 盡 相

同" 然而!對於已經授權的特定外觀設計而言!其保護範圍由其

所屬産品和授權圖片共同限定!該保護範圍必然是確定的" 申

請時對設計要點的不 同撰寫方式旣沒有改變被授權的 外 觀 設

計所屬産品!也沒有改變外觀設計的授權 圖片或者照片!因 此

不能影響授權外觀設計的保護範圍" 換言之!外觀設計的保護

範圍並不因如何撰寫簡要説明中的設計要點而有所區別"

有學者提出!對於一件外觀設計申請!應當根據對現有設

計檢索和調硏的結果來確定如何寫明設計要點!進而通過撰寫

設計要點來爲外觀設計專利爭取更有利的保護" ! 對此!筆者認

爲!要求撰寫者客觀準確地描述外觀設計申請的設計要點的願

望是美好的!但是具體實施存在很多的困難" 一方面!任何檢索

和調硏!其結果都可能是不充分的!圖形化 的外觀設計檢 索 尤

爲 困 難#另 一 方 面!申 請 人 作 爲 民 事 主 體!其 爲 追 求 利 益 最 大

化!未 必都願意花費時間和金錢去檢索和調硏!即使檢索和 調

硏了!也未必願意如實準確地撰寫設計要點"

在專利確權和侵權程序中!對申請人自述的設計要點給予

特別的關注!容易導致忽視外觀設計其他部分對外觀設計判斷

的影響" "##! 年$審查指南%曾引進要部判斷的方法!以圖更簡

便易行地判斷兩外觀設計不相近似& 在其 後的專 利 司 法 實 踐

中!要部判斷方法的適用引發了諸多矛盾和困擾 "& "##$ 年$審

查指南%刪除了要部判斷方法!將外觀設計 近似性判斷 重 新 統

一到’整體觀察(綜合判斷)的原則中" 但是!關於設計要點的爭

論並未結束" 一方面!在不少確權案件的審理中專利權人往往

試圖強調本專利的設計要點來論證其具有專利性! 另一方面!

在專利侵權程序中!被控侵權人也常常試圖以被控侵權産品並

未包含涉案專利的設計要點來答辯侵權不成立" 在 "##% 年 $

月 !& 日發佈的 *最高人民關於審理侵犯專利糾紛案件應用法

律若干問題的解釋+徵求意見稿,第 !" 條曾以設計要點爲標準

來判斷外觀設計不侵權!這種判斷方法與上述要部判斷方法如

出一轍!在試圖簡便快捷地判斷侵 權不成立之際!再一 次 完 全

忽視了外觀設計的其餘部分對整體視覺效果的影響& 令人欣慰

的是! "##% 年 !" 月 "! 日正式通過的*最高人民關於審理侵犯

專利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%在聽取社會各界的意

見之後!刪除了上述 內容!並明確規定應以外觀設計的整 體 視

覺效果進行綜合判斷!這與現行*審查指南%關於外觀設計相近

似判斷所遵循的-整體觀察(綜合判斷)原則是完全一致的& 整

體觀察( 綜合判斷原則是外觀設計相近似性判斷的基本原則!

因爲外觀設計專利保護的 是其授權圖片所示的不 可 分 割 的 整

個設計!而不是僅保護該外觀設計專利相對於某現有設計的區

別!更不是僅保護其相對於所有現有設計總和的區別&

誠然!外觀設計專利立法初衷在於鼓 勵 創 新!在 適 用 整 體

觀察(綜合判斷原則時!外觀設計各部分所起的作用並不一樣!

但這需要在個案中予以具體考察& 經過多年的外觀設計專利審

查實踐!專利複審委員會已經歸納出若干具有普遍適用性的考

慮因素!並作爲規定寫入 "#!# 年*審查指南%相關章節中& 具體

到個案而言!將涉案專利與當事人作爲證據提交的現有設計進

行比較! 其共同點必然不能對整體視覺效果産生顯著的影響!

至於其區別點能否對外觀設計的整體視 覺效果帶 來 顯 著 的 影

響!則需要按照*審查指南%的有關規定進行綜合判斷& 同樣!在

專利侵權程序中!在不考慮現有設計抗辯 的情况下!如 果 被 控

侵權産品與涉案專利 完全相同!侵權固然成立!但如果 被 控 侵

權産品與涉案專利存在區別!則仍要視上述區別對外觀設計整

體視覺效果的影響程度進行判斷!而不能只要存在區別就武斷

地認定侵權不成立& 換言之!在專利確權和侵權程序中進行外

觀設計近似性判斷時!均是找出涉案專利與在案證據表明的特

本專利 現有設計 !’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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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設計的區別!再判斷上述區別對整體視覺效果的影響" 顯然!

無論在專利確權還是專利侵權程序中!判斷的對象均爲本專利

和在案證據表明的 特定設計" 對於簡要説明中的設計要 點 而

言!一 方 面!如 前 所 述!其 對 外 觀 設 計 的 保 護 範 圍 沒 有 任 何 影

響!旣不能據此加強授權 圖片中對應部分的地位!也並不意味

着對 授權圖片中其餘部分的放棄或者弱化!另 一方面!其與在

案證據表明的特定設計也沒有任何必然的聯繫" 因此!簡要説

明中的 設計要點旣不能在專利確權程序中作 爲主張涉案專 利

是否具有專利性的證據!也不能在專利侵權程序中作爲侵權成

立 的證據或者侵權不成立的抗辯理由" 簡要 説明中的設 計 要

點!其作用更多地體現在幫助公衆理解該外觀設計"

#四$指定最能表明設計要點的圖片或者照片%今後的外觀

設計專利公報中將僅公吿一幅圖片或者照片!指定的圖片或者

照片即用於出版專利公報" 最能表明設計要點的圖片或者照片

的指定可以讓公衆儘可能多地瞭解該外觀設計的特點" 與簡要

説明中設計要點的法律地位一樣!上述圖片的指定對外觀設計

專利的保護範圍沒有任何影響!該指定圖片與其他未被指定的

授權圖片的法律地位並無二致"

&五$請求保護色彩%由於我國專利公報的出版均爲黑白打

印!因此請求保護外觀設計色彩的申請人必須在簡要説明中指

明! 以便公衆能及時瞭解該外觀設計專利中受保護的色彩!並

可據此在必要時進一步查詢包含所保護 色彩的授權圖片 或 者

照片% 如果未指定保護色彩!則授權外觀設計不保護色彩!即使

申請時提交了彩色圖片% 因此!簡要説明中請求保護色彩限定

了外觀設計專利的保護範圍% 値得注意的是!色彩對保護範圍

的限定並不意味着其保護範圍必然縮小!而應視其對産品的整

體視覺效果的影響而具體判定% 一般而言!在絶大部分立體産

品中!形狀是一般消費者最爲關注的!圖案和 色彩的影響比較

小’ 而對於平面産品或者 當立體産品的整體形狀爲慣 常 設 計

時!圖案和色彩的影響則會比較大% 申請人可根據外觀設計所

屬産品和該外觀設計自身的特點來選擇是否請求保護色彩%

&六$表明視圖對稱或者省略視圖%省略視圖對外觀設計的

保護範圍沒有影響!而表明視圖對稱則相當於公開了該對稱的

視圖!對外觀設計的保護範圍有限定作用%

在專利審查實踐中!可能存在申請人未在簡要説明中明確

請求保護色彩(但卻強調其與現有設計的設計要點在於圖案和

色彩的情形% 對此!筆 者認爲!申請人強調其設計要點包 含 色

彩!説明其對色彩比較看重!因此審查員應該 向申請人發出審

查意見通知書!提醒其如 要求保護色彩!應在簡要説明中明 確

寫明)請求保護色彩*%

綜上所述!筆者認爲!在專利確權和侵權程序中!外觀設計

簡要説明作爲專利公報內容的一部分!其各項內容對外觀設計

保護範圍的影響是不一樣的!其中産品名稱(産品的用途(請求

保護色彩(表明視圖對稱直接限定或者影響着外觀設計專利保

護範 圍!而設計要點(指明最能表明設計要點的 圖片或者照片

以及省略視圖的作用均在於幫助公衆理解外觀設計!並不影響

外觀設計專利的保護範圍% 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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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皮書發佈

$"!" 年 % 月 $& 日!國家知識産權局發佈了

+$""& 年中國知識産權保護狀况,白皮書!全面介紹了

$""& 年我國在知識産權保護方面所開展的工作和成

績%

白皮書從知識産權立法工作取得新進展(知識産

權審批登記工作取得新突破(知識産權行政執法工作

開創新局面(知識産權司法保護工作邁上新台階(知識

産權執法體製機制建設取得新成績(知識産權宣傳工

作再上新水平(知識産權培訓工作呈現新面貌及知識

産權國際合作交流獲得新發展等八個方面全面介紹了

$""& 年我國知識産權保護狀况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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